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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前訓練契約是不是勞動契約？是否適⽤勞基法規定？──以航空公司培
訓機師為例

⽂:林俊⿓（進階會員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1-29

本⽂

許多企業基於服務品質或為了確保勤務安全，在新進⼈員正式上線⼯作前，會先給予特殊訓練，例如電信公司
客服⼈員、保全⼈員及航空公司機師等。訓練期間通常以上課為主，實作為輔，等到考核及格，確定⼈員具備
⾜夠的專業知識後才正式僱⽤，此培訓期間通常稱為職前訓練期間。職前訓練期間雙⽅是否已存在勞動契約關
係及適⽤勞動基準法規定，常有爭議。本⽂整理實務⾒解，從勞動契約的定義以及職前訓練期間的訓練內容加
以說明。

⼀、勞動契約的定義

何謂勞動契約，勞動基準法並沒有明確定義。⽬前法院實務解釋勞動契約[1]，主要參考1936年12⽉25⽇公
布但未施⾏之勞動契約法第1條規定[2]。簡單的說，必須⼀⽅提供勞務，另⼀⽅提供報酬作為對價，且雙⽅存
在指揮監督關係，才成⽴勞動契約。假如契約期間⼀⽅不必提供勞務，或另⼀⽅不必提供報酬，或是雖提供勞
務但⾃⼰有⼀定程度的判斷空間，不受指揮監督，就不成⽴勞動契約關係。

⼆、職前訓練是勞動契約嗎？

以航空公司的培訓機師為例，職前訓練期間主要都在上課學習，即使偶⽽駕駛⾶機，性質上仍然是訓練的⼀部
分，並⾮在公司指揮監督下執⾏勤務。按照前述，培訓期間雙⽅尚未成⽴勞動契約關係，也不適⽤勞動基準
法，法院實務[3]向來也都採相同⾒解。此時，航空公司發給之⽣活津貼可以低於基本⼯資[4]，訓練期間終⽌
契約也不受勞動基準法第11、12、13、14、20條的拘束[5]。訓練期間即使公司為新進⼈員投保勞保，也不
因此成⽴勞動契約關係。

不過如果新進⼈員可以證明訓練期間已經有⼯作的事實，上課只是在職訓練，則雙⽅很可能已經成⽴勞動契約
關係，⽽應適⽤勞動基準法各項規定。

註腳
   最⾼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⺠事判決：「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，係指當事⼈之⼀⽅，在從屬

於他⽅之關係下，提供職業上之勞動⼒，⽽由他⽅給付報酬之契約，就其內涵⾔，勞⼯與雇主間之從屬性
，通常具有：（⼀）⼈格上從屬性，即受僱⼈在雇主企業組織內，服從雇主權威，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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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務。（⼆）親⾃履⾏，不得使⽤代理⼈。（三）經濟上從屬性，即受僱⼈並不是為⾃⼰之營業勞動⽽是
從屬於他⼈，為該他⼈之⽬的⽽勞動。（四）組織上從屬性，即納⼊雇⽅⽣產組織體系，並與同僚間居於
分⼯合作狀態等項特徵，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⼈，以處理⼀定⽬的之事務，具有獨⽴之裁量權者迥然不
同。」

   勞動契約法第1條：「稱勞動契約者，謂當事⼈之⼀⽅，對於他⽅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⼒，⽽
他⽅給付報酬之契約。」。⽽由於勞動契約法第43條規定：「本法施⾏⽇期以命令定之。」實際上由於
戰亂等因素，本法尚未以命令施⾏，因此勞動契約法的內容，僅具參考作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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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最⾼⾏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98號判決：「倘該勞務之性質，必須經特殊訓練及格後始能提供，僱⽤⼈
為將來能由特定受僱⼈提供該當之勞務，⽅為職前必要之訓練，則於訓練期間內受僱⼈既無提供勞務之可
能性，除⾮契約有特別約定外，即難謂於職前訓練期間，雙⽅間已有勞動契約關係存在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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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最⾼⾏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98號判決：「關於華航公司違反⾏為時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部分：1.
依⾏為時勞基法第1條第1項、第2條第6款、第21條第1項規定，可知，⼯資固然由勞雇雙⽅議定之，惟
必以該契約為勞雇雙⽅所簽訂之勞動契約為限，倘雙⽅所簽訂之契約，並⾮基於勞雇關係，則⼀⽅基於契
約所為之給付，縱然低於前開規定所定之最低基本⼯資，亦難認有何違反⾏為時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
之情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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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⾼等法院98年度勞上更（⼀）字第6號⺠事判決：「因此，在丁○○訓練合格、完成試⽤副機師僱傭⼿續
前，丁○○並未提供任何與副機師有關之勞務，僅係單純地接受被上訴⼈提供之訓練，且受訓期間內僅領
⽣活津貼，該津貼之給付⾮因其提供勞務⽽獲得之對價，揆諸前揭說明，難認被上訴⼈與丁○○所訂之系
爭⾶航機師培訓契約，其性質屬於⺠法僱傭契約關係，或屬勞基法規範之勞動契約關係，堪以認定。上訴
⼈辯稱丁○○經被上訴⼈錄取為培訓機師後，已有員⼯編號，且由被上訴⼈為其辦理勞⼯保險、按⽉給付
薪資，依勞基法規定，雙⽅即成⽴僱傭關係，⾃有該法規定之適⽤，被上訴⼈獨對丁○○為退訓、解僱處
分，顯違⽐例原則及解僱最後⼿段性原則，應屬無效，且其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之30⽇除斥期間
，始為退訓處分⽽終⽌勞動契約，亦不⽣終⽌之效⼒云云，⾃難採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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